
八、領隊及導遊服務案例分析

更新時間：2023/6/9 上午 07:03:19

案例一：領隊中途離隊

有一群有錢有閒的貴婦們，請旅行社安排泰普8天旅行團，出發當天，在機場時，領隊要求團員自己提行李辦理託運，這些貴婦們認為團費已包含領隊

小費，領隊就應該負責提行李，為什麼還要團員自己提行李？所以開始對領隊不滿。行程第5天晚上，領隊向大家收8天小費，這群貴婦數落領隊說：

「你是不是想錢想瘋了，這麼早就要收小費。」領隊覺得自己像個傭人被這群貴婦使喚著，心裏很不是滋味。

第6天早上，旅行團從曼谷搭機到普吉島，領隊幫這群貴婦辦完登機手續後，竟自行從曼谷機場購票回台灣，團員們上機後遍尋不著領隊，下機後才知

道領隊脫隊自行回台灣，後來普吉島的行程在導遊的帶領下，順利走完，返台後這群貴婦以領隊途中脫隊惡意遺棄團員，要求賠償5倍團費的違約金。

Q1：領隊於行程中先收齊小費，做法妥當嗎？

A1：給領隊、司機、導遊小費是國際禮儀，也是旅行團常見的現象，這些小費一般不含在團費中，由團員視領隊、司機、導遊的服務情形額外給付。不

是硬性規定，也沒有金額上的限制，通常是在行程結束前一天向團員收取。如果因使用不同地區的導遊及司機，必須於一段行程結束後給付小費時，可

向團員說明清楚後先收一部份小費，另一部份小費等行程結束前一天再收。如果於出發當天或行程第2天就向團員收取全額小費，於理不符。

Q2：領隊半途脫隊先行返國，是否有違約或違規？

A2：旅行業管理規則第36條規定，旅行社經營出國觀光團體旅遊業務，成行時每團均應派遣領隊全程隨團服務，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16條「領隊應

帶領甲方（即團員）出國旅遊，並為甲方辦理出入國境手續、交通、食宿、遊覽及其他完成旅遊所須之往返全程隨團服務。」領隊中途無故脫隊離團，

不但違反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16條，也違反旅行業管理規則，依照發展觀光條例裁罰標準附表三第65項規定，旅行社會被處罰新台幣1萬元之罰款，

依照同法附表七第20項規定，對脫隊離團的領隊會被處罰新台幣6千元至1萬5千元之罰款，如果有因此造成團員的損失，旅行社要負賠償責任。

Q3：領隊半途脫隊，是否構成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25條「故意棄置旅客於國外」，要賠償5倍團費的違約金？

A3：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25條「乙方（即旅行社）於旅遊途中，因故意棄置或留滯甲方時，除應負擔棄置或留滯期間甲方支出之食宿及其他必要費

用，按實計算退還甲方未完成旅程之費用，及由出發地至第一旅遊地與最後旅遊地返回之交通費用外，並應至少賠償依全部旅遊費用除以全部旅遊日數

乘以棄置或留滯日數後相同金額五倍之違約金。乙方於旅遊途中，因重大過失有前項棄置或留滯甲方情事時，乙方除應依前項規定負擔相關費用外，並

應賠償依前項規定計算之三倍違約金。」要構成這條契約的要件：1. 旅行社有故意或重大過失、2. 有棄置或留滯團員不顧之事實。上述案例雖然領隊途

中脫隊，是旅行社之重大過失，但後續行程、食宿、交通等，旅行社請當地接待社依約履行，因此並沒有造成棄置或留滯的情形，團員不能主張國外旅

遊定型化契約第25條「故意棄置旅客於國外」，要旅行社賠償5倍團費的違約金。但如因沒有領隊隨團服務造成旅客受有損害時，旅客還是可以請求損

害賠償的。

案例二：導遊扣留旅客證照

李先生陪著高齡80歲的老母親參加江南6日遊。第2天晚上，在十字路口李老太太不慎跌倒，當時由於沒有明顯外傷，所以就回飯店休息，沒跟領隊提

及。隔天早上全團遊覽無錫蠡園時，走了5分鐘後，李老太太膝蓋疼痛無法走路。李先生向領隊表示要帶母親就醫，但領隊表示接下來的行程是二站購

物點——珍珠及紫砂茶壺，一定要參加，否則每人要罰美金30元。如要安排就醫，必須走完shopping站後，利用其他旅遊點的參觀時間去就醫。李先

生無法認同領隊的說法，但領隊堅持要走完shopping站後，才帶李老太太就醫，經骨科醫生診斷，醫生判斷是膝蓋滑膜炎，並告訴李老太太絕對不能

再繼續走路太久，也不能爬上爬下，否則病情會更惡化。聽到醫生這麼一講，李先生頓時悲憤不已，因為旅行社堅持要走shopping站，讓母親上下爬

樓梯，傷勢才會那麼嚴重。

李先生對領隊及導遊很不滿，未給付領隊及地陪小費，行程結束當天在機場辦理劃位，導遊發登機證及護照、台胞證時，故意漏掉李先生，還告知李先

生其護照、台胞證遺失，李先生認為是導遊故意惡整他，現場與導遊起爭執，李先生找來大陸公安處理，導遊見瞄頭不對，趕緊將證件交還李先生。

Q1：旅行團中途脫隊要罰錢，是否合理？

A1：契約經雙方意思表示一致即成立，契約內容不可違背法律強制規定及公序良俗，約定內容才是有效的。正常旅行團，團員中途脫隊可以解釋為團員

放棄食宿及行程，不能要求旅行社退費。但旅行社因團員中途脫隊，要加收脫隊費用，因旅行業管理規則第22條「旅行業經營各項業務，應合理收費，

不得以不正當方法為不公平競爭之行為。」旅行社不能以購物佣金或促銷行程以外之活動所得彌補團費。同規則第49條『旅行業不得有下列行為：......十

一、向旅客收取中途離隊之離團費用，」一旦旅行業或領隊等人員違反此規定，依照發展觀光條例裁罰標準附表三第103項規定，旅行社會被處罰新台

幣3萬元之罰款。旅行社加收脫隊費用，違約又違法。

Q2：旅遊途中，團員生病或受傷，領隊能拒絕團員就醫的請求嗎？

A2：旅遊途中，團員生病或受傷，領隊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，儘速協助團員就醫（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30條），並請醫生開立診斷證明書，以

便返台後申請旅行業責任保險意外醫療給付，或團員本身的旅遊平安保險及人壽保險等理賠。領隊如拒絕或延遲團員就醫的請求，未盡善良管理人之協

助義務，造成團員的損害擴大時，旅行社與領隊負同一責任。

Q3：領隊導遊可否扣留旅客機票及證照？

A3：旅行業管理規則第37條「......六、除因代辦必要事項須臨時持有旅客證照外，非經旅客請求，不得以任何理由保管旅客證照。」因此旅遊途中，領

隊或導遊等毋須幫旅客保管證照，更不可假藉理由扣留旅客證照，違反時，依照發展觀光條例裁罰標準附表三第123項，旅行社會被處罰新台幣6千元，

領隊人員違規扣留旅客證照或機票者，依照發展觀光條例裁罰標準附表七第20項規定，領隊會被處罰新台幣6千元，情節重大者，處以新台幣1萬5千元

並得定期停業。本件糾紛雖然是導遊扣留旅客證照及機票，但領隊坐視不管，甚至讓旅客覺得領隊與導遊是一夥的，顯然領隊也未盡領隊職責。

案例三：領隊與司機相關問題

陳小姐參加旅行社奧捷10日旅行團。團體抵達維也納後，領隊請團員購買礦泉水，有團員見領隊座位上有好幾瓶礦泉水，便開口問：「可否先轉讓一

瓶？」沒想到領隊回答：「不行，我自己喝都不夠，怎能給你？」從行程第1天開始，領隊就時常提醒團員「小費我先幫您們墊了」，讓團員聽了很不

是滋味。

行程第4天安排由克倫洛夫前往皮爾森，途中有團員要上廁所，領隊回應卻是：「不是有提醒你們，早餐不要喝太多水？因為皮爾森酒廠有預定解說人

員，如大家上廁所會來不及，而且也沒上廁所的地方。」有位團員忍不住，請領隊找加油站上廁所，領隊勉強回應：「好吧！如果有看到加油站，讓你

一個人下去上廁所！」一路上團員看到許多加油站，但司機先生卻沒停車，領隊也沒有任何表示。

後來車子行駛在高速公路上卻突然熄火，原來是司機忘了加水，耽誤了2個小時，不僅錯過皮爾森酒廠解說，同時為了趕下一個行程，酒廠只下車照個

相就離開。第 5天以後的行程，旅行社更換另一台遊覽車，司機也換了，但這名司機完全搞不清楚方向，沿途一直迷路。第 7天由布拉格到石灰岩洞，

車程原本是2個小時，因司機迷路，花了3小時30分鐘才找到。最後一晚，司機又迷路找不到飯店，原本20分鐘的車程竟花了近2個小時，進飯店已晚上

10點鐘。

Q1：領隊失言，旅客可以求償嗎？

A1：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16條「領隊應帶領甲方出國旅遊，並為甲方辦理出入國境手續、交通、食宿、遊覽及其他完成旅遊所須之往返全程隨團服

務。」領隊的服務原則上從機場辦理出境、行李託運等手續開始，到返回原出發地，在行程中所有與旅遊契約有關的食宿交通住宿行程等，都在領隊的

服務範圍。但領隊失言惹來旅客不悅，如果沒有具體違約造成旅客受有損害時，旅客難以求償。

Q2：司機疏忽導致車輛故障或路況不熟耽誤時間，旅行社要負責嗎？

A2：旅行業管理規則第38條「綜合旅行業、甲種旅行業經營國人出國觀光團體旅遊，應慎選國外當地政府登記合格之旅行業，並應取得其承諾書或保證

文件，始可委託其接待或導遊。國外旅行業違約，致旅客權利受損者，國內招攬之旅行業應負賠償責任。」因此國外旅行社及其受僱人有違約造成旅客

權益受損時，國內出團旅行社要負賠償責任，司機是國外旅行社僱用的，是國內出團旅行社的履行輔助人，司機在履行旅遊契約中有故意或過失，造成

旅客權益受損時，旅行社要負同一責任。

Q3：因旅行社過失造成延誤行程，就浪費時間，要如何賠償？

A3：民法第514條之8「因可歸責於旅遊營業人之事由，致旅遊未依約定之旅程進行者，旅客就其時間之浪費，得按日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。但其每日

賠償金額，不得超過旅遊營業人所收旅遊費用總額每日平均之數額。」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24條「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，致延誤行程期間……延誤

行程時數在五小時以上未滿一日者，以一日計算。甲方受有其他損害，另得請求賠償。」因此旅行社對車輛故障及司機迷路，浪費時間5個小時，應賠

償一日團費。另外行程方面，皮爾森酒廠沒入內參觀，應計算這部分的費用（例如這景點佔一天的比例費用）退還旅客。

案例四：領隊擅自做主變更活動

阿麗和先生從事高科技行業，報名參加旅行社舉辦歐洲法瑞義蜜月旅行。飛機終於抵達巴黎，隨即展開參觀行程。由於時差關係，在晚上7點鐘吃完晚

餐後，有部分年長團員向領隊反應希望先回飯店休息，晚一點再出來看自費表演秀。領隊沒有詢問其他團員的意見，就將全團帶回飯店，但阿麗本來打

算利用晚餐後空檔去逛街購物，領隊卻問都不問就將全團帶回飯店休息，讓阿麗覺得很不受尊重，而且逛街計畫也泡湯。

原行程表安排晚上9點鐘自費看紅磨坊秀，後來領隊接洽的結果，紅磨坊門票買不到，領隊直接訂10點鐘麗都秀。當領隊向團員宣布紅磨坊秀改為麗都

秀時，團員一陣錯愕，嚷嚷著不去，這時領隊口氣很不好說：「票買了，錢也都付了，難道要我賠錢？」在這種情況下，團員很不情願的去看麗都秀，

表演結束後，覺得麗都秀不好看，因此對領隊擅自改訂的做法頗不以為然。

阿麗這趟是蜜月旅行，出發前就特別告知旅行社，房間要１大床，但抵達巴黎的第1天晚上，發現房間是２小床，馬上向領隊反應，並請領隊與台北公

司聯絡，處理往後幾天的房間問題。當時領隊告訴阿麗，這些飯店他很熟識，等抵達飯店後，他和飯店協調就可以。領隊自認可以處理，所以沒向台北

公司反應這件事，熟料接下來幾天住宿，因為飯店沒有多餘的１大床，阿麗和先生的房間仍是２小床。

Q1：有部份團員要求變更行程時，怎麼辦？

A1：民法第514條之5「旅遊營業人非有不得已之事由，不得變更旅遊內容（包含行程先後順序）。」如果有團員提議要更動，領隊一定要獲得全體團

員同意後才可變更，為了避免事後發生舉證的問題，領隊應以書面讓全體旅客簽名。領隊如未經全體團員同意而變更行程先後順序，還是有違約，旅行

社還是要負責任。

Q2：領隊自作主張決定自費行程，旅客可以拒絕嗎？

A2：旅客要求代訂紅磨坊表演秀門票，領隊在未徵詢團員的意見就擅自決定購買麗都秀，在這種情形下，旅客當然可以拒絕，所產生的損失要由領隊負

擔。通常領隊推銷自費看表演秀時，由於是否買得到門票無法確定，領隊應向團員說明清楚，萬一原來欲看的表演秀買不到門票，將另購其他表演秀門

票，並清楚告知二者的價格。

Q3：蜜月旅行安排２小床，旅行社有違約？

A3：旅行團安排住宿除非雙方另有約定，原則上是２人一室，旅行社只要提供雙人房，不管是２小床或１大床，都沒有違約的問題。但如出發前與旅客

另有約定是１大床，這部份屬雙方特別約定，旅行社如未能安排，還是有違反雙方特別約定，旅行社對旅客所造成的具體損害，要負責任（但通常沒有

什麼具體損害）。有些帶團經驗豐富的領隊，由於太過自信，自認與飯店熟捻，抵達飯店後再改房型一定沒問題，但最後往往出問題改不了，因此建議

領隊做事保守一點，遇到旅客房型有問題時，要及早通知公司或請國外接待社更改房型，萬一真的改不了，也可以早點告知旅客或尋求其他解決之道，

不要累積旅客的問題。

案例五：團員意見不合，大打出手

淑美和一群好友8人，報名參加旅行社舉辦九寨溝旅行團。行程第3天早上，約定8點30集合出發，但旅客中有一對夫妻遲到30分鐘，淑美等人開始抱

怨。這時這對夫妻剛好上車，看到淑美等人不悅的表情，就生氣耍脾氣說：「我們是來玩的，不是來看人臉色！」這時領隊未出聲。當天中午前往餐廳

途中，團員中有小孩在車上打翻香水，淑美的朋友對此香水過敏，鼻子不舒服，便向淑美抱怨該香水刺鼻難聞。不料當車子抵達餐廳時，該名媽媽衝過

來對著淑美二人咆哮：「有不爽的，到台北來找我啊！」雙方大打出手，領隊和地陪在旁邊也未出面，最後經雙方友人拉開，爭執才停止。

第5天行程表是安排去黃龍溝，領隊沒去過，而地陪誤認本團安排的是牟尼溝，因此在參觀完牟尼溝後，淑美對照帶去的書籍，發現和書上記載的黃龍

溝不一樣，向地陪查詢後才知道帶錯了。淑美等人堅持第6天行程一定要變動去黃龍溝，另外一組旅客則表示既然錯了就算了，雙方爭執不下。最後領

隊接受淑美的意見，全團一早趕去黃龍溝，淑美等8人沿途連走帶跑全程參觀完行程共花4個小時，另一組人和領隊地陪則在附近參觀等候。原訂下午3

點40分搭機由九黃機場到成都，後來因為遲到，機位被拉掉，只好包遊覽車摸黑趕到成都，雙方兩派人馬在車上又爭鬧不休。

Q1：團員間爭執打架，領隊有責任嗎？

A1：團員間因故起爭執，這無關乎旅遊契約的內容，與領隊地陪無關。如果團員間因打架而受傷，或爭吵而互罵，有可能造成傷害罪或毀謗妨害名譽

罪，受傷或受辱的一方可要求加害的團員負擔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責任。當然領隊為了行程的順利進行及團體的和諧，可以適時扮演和事佬的角色，但

一定要留意公平性，不然最後領隊往往不自覺加入戰局，衍生成領隊與團員的糾紛。

Q2：地陪走錯行程景點，未完成的行程，要不要補回去？

A2：地陪誤認行程，加上領隊事前也沒有與地陪確認，領隊與地陪都有過失。如果行程因此而取消，依照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22條「因可歸責於乙方

之事由，致未達成旅遊契約所定旅程、交通、食宿或遊覽項目等事宜時，甲方得請求乙方賠償各該差額二倍之違約金。」當然如果時間安排許可，領隊

可徵詢全體團員同意，更改往後幾天行程，試著挪出時間來參觀已遭取消的行程。但如果團員有人反對，或者時間不允許，或者行程無法在原地停留

時，領隊還是要按原訂後續行程進行，否則一耽擱，會導致往後行程大亂。



八、領隊及導遊服務案例分析

更新時間：2023/6/9 上午 07:03:19

案例一：領隊中途離隊

有一群有錢有閒的貴婦們，請旅行社安排泰普8天旅行團，出發當天，在機場時，領隊要求團員自己提行李辦理託運，這些貴婦們認為團費已包含領隊

小費，領隊就應該負責提行李，為什麼還要團員自己提行李？所以開始對領隊不滿。行程第5天晚上，領隊向大家收8天小費，這群貴婦數落領隊說：

「你是不是想錢想瘋了，這麼早就要收小費。」領隊覺得自己像個傭人被這群貴婦使喚著，心裏很不是滋味。

第6天早上，旅行團從曼谷搭機到普吉島，領隊幫這群貴婦辦完登機手續後，竟自行從曼谷機場購票回台灣，團員們上機後遍尋不著領隊，下機後才知

道領隊脫隊自行回台灣，後來普吉島的行程在導遊的帶領下，順利走完，返台後這群貴婦以領隊途中脫隊惡意遺棄團員，要求賠償5倍團費的違約金。

Q1：領隊於行程中先收齊小費，做法妥當嗎？

A1：給領隊、司機、導遊小費是國際禮儀，也是旅行團常見的現象，這些小費一般不含在團費中，由團員視領隊、司機、導遊的服務情形額外給付。不

是硬性規定，也沒有金額上的限制，通常是在行程結束前一天向團員收取。如果因使用不同地區的導遊及司機，必須於一段行程結束後給付小費時，可

向團員說明清楚後先收一部份小費，另一部份小費等行程結束前一天再收。如果於出發當天或行程第2天就向團員收取全額小費，於理不符。

Q2：領隊半途脫隊先行返國，是否有違約或違規？

A2：旅行業管理規則第36條規定，旅行社經營出國觀光團體旅遊業務，成行時每團均應派遣領隊全程隨團服務，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16條「領隊應

帶領甲方（即團員）出國旅遊，並為甲方辦理出入國境手續、交通、食宿、遊覽及其他完成旅遊所須之往返全程隨團服務。」領隊中途無故脫隊離團，

不但違反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16條，也違反旅行業管理規則，依照發展觀光條例裁罰標準附表三第65項規定，旅行社會被處罰新台幣1萬元之罰款，

依照同法附表七第20項規定，對脫隊離團的領隊會被處罰新台幣6千元至1萬5千元之罰款，如果有因此造成團員的損失，旅行社要負賠償責任。

Q3：領隊半途脫隊，是否構成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25條「故意棄置旅客於國外」，要賠償5倍團費的違約金？

A3：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25條「乙方（即旅行社）於旅遊途中，因故意棄置或留滯甲方時，除應負擔棄置或留滯期間甲方支出之食宿及其他必要費

用，按實計算退還甲方未完成旅程之費用，及由出發地至第一旅遊地與最後旅遊地返回之交通費用外，並應至少賠償依全部旅遊費用除以全部旅遊日數

乘以棄置或留滯日數後相同金額五倍之違約金。乙方於旅遊途中，因重大過失有前項棄置或留滯甲方情事時，乙方除應依前項規定負擔相關費用外，並

應賠償依前項規定計算之三倍違約金。」要構成這條契約的要件：1. 旅行社有故意或重大過失、2. 有棄置或留滯團員不顧之事實。上述案例雖然領隊途

中脫隊，是旅行社之重大過失，但後續行程、食宿、交通等，旅行社請當地接待社依約履行，因此並沒有造成棄置或留滯的情形，團員不能主張國外旅

遊定型化契約第25條「故意棄置旅客於國外」，要旅行社賠償5倍團費的違約金。但如因沒有領隊隨團服務造成旅客受有損害時，旅客還是可以請求損

害賠償的。

案例二：導遊扣留旅客證照

李先生陪著高齡80歲的老母親參加江南6日遊。第2天晚上，在十字路口李老太太不慎跌倒，當時由於沒有明顯外傷，所以就回飯店休息，沒跟領隊提

及。隔天早上全團遊覽無錫蠡園時，走了5分鐘後，李老太太膝蓋疼痛無法走路。李先生向領隊表示要帶母親就醫，但領隊表示接下來的行程是二站購

物點——珍珠及紫砂茶壺，一定要參加，否則每人要罰美金30元。如要安排就醫，必須走完shopping站後，利用其他旅遊點的參觀時間去就醫。李先

生無法認同領隊的說法，但領隊堅持要走完shopping站後，才帶李老太太就醫，經骨科醫生診斷，醫生判斷是膝蓋滑膜炎，並告訴李老太太絕對不能

再繼續走路太久，也不能爬上爬下，否則病情會更惡化。聽到醫生這麼一講，李先生頓時悲憤不已，因為旅行社堅持要走shopping站，讓母親上下爬

樓梯，傷勢才會那麼嚴重。

李先生對領隊及導遊很不滿，未給付領隊及地陪小費，行程結束當天在機場辦理劃位，導遊發登機證及護照、台胞證時，故意漏掉李先生，還告知李先

生其護照、台胞證遺失，李先生認為是導遊故意惡整他，現場與導遊起爭執，李先生找來大陸公安處理，導遊見瞄頭不對，趕緊將證件交還李先生。

Q1：旅行團中途脫隊要罰錢，是否合理？

A1：契約經雙方意思表示一致即成立，契約內容不可違背法律強制規定及公序良俗，約定內容才是有效的。正常旅行團，團員中途脫隊可以解釋為團員

放棄食宿及行程，不能要求旅行社退費。但旅行社因團員中途脫隊，要加收脫隊費用，因旅行業管理規則第22條「旅行業經營各項業務，應合理收費，

不得以不正當方法為不公平競爭之行為。」旅行社不能以購物佣金或促銷行程以外之活動所得彌補團費。同規則第49條『旅行業不得有下列行為：......十

一、向旅客收取中途離隊之離團費用，」一旦旅行業或領隊等人員違反此規定，依照發展觀光條例裁罰標準附表三第103項規定，旅行社會被處罰新台

幣3萬元之罰款。旅行社加收脫隊費用，違約又違法。

Q2：旅遊途中，團員生病或受傷，領隊能拒絕團員就醫的請求嗎？

A2：旅遊途中，團員生病或受傷，領隊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，儘速協助團員就醫（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30條），並請醫生開立診斷證明書，以

便返台後申請旅行業責任保險意外醫療給付，或團員本身的旅遊平安保險及人壽保險等理賠。領隊如拒絕或延遲團員就醫的請求，未盡善良管理人之協

助義務，造成團員的損害擴大時，旅行社與領隊負同一責任。

Q3：領隊導遊可否扣留旅客機票及證照？

A3：旅行業管理規則第37條「......六、除因代辦必要事項須臨時持有旅客證照外，非經旅客請求，不得以任何理由保管旅客證照。」因此旅遊途中，領

隊或導遊等毋須幫旅客保管證照，更不可假藉理由扣留旅客證照，違反時，依照發展觀光條例裁罰標準附表三第123項，旅行社會被處罰新台幣6千元，

領隊人員違規扣留旅客證照或機票者，依照發展觀光條例裁罰標準附表七第20項規定，領隊會被處罰新台幣6千元，情節重大者，處以新台幣1萬5千元

並得定期停業。本件糾紛雖然是導遊扣留旅客證照及機票，但領隊坐視不管，甚至讓旅客覺得領隊與導遊是一夥的，顯然領隊也未盡領隊職責。

案例三：領隊與司機相關問題

陳小姐參加旅行社奧捷10日旅行團。團體抵達維也納後，領隊請團員購買礦泉水，有團員見領隊座位上有好幾瓶礦泉水，便開口問：「可否先轉讓一

瓶？」沒想到領隊回答：「不行，我自己喝都不夠，怎能給你？」從行程第1天開始，領隊就時常提醒團員「小費我先幫您們墊了」，讓團員聽了很不

是滋味。

行程第4天安排由克倫洛夫前往皮爾森，途中有團員要上廁所，領隊回應卻是：「不是有提醒你們，早餐不要喝太多水？因為皮爾森酒廠有預定解說人

員，如大家上廁所會來不及，而且也沒上廁所的地方。」有位團員忍不住，請領隊找加油站上廁所，領隊勉強回應：「好吧！如果有看到加油站，讓你

一個人下去上廁所！」一路上團員看到許多加油站，但司機先生卻沒停車，領隊也沒有任何表示。

後來車子行駛在高速公路上卻突然熄火，原來是司機忘了加水，耽誤了2個小時，不僅錯過皮爾森酒廠解說，同時為了趕下一個行程，酒廠只下車照個

相就離開。第 5天以後的行程，旅行社更換另一台遊覽車，司機也換了，但這名司機完全搞不清楚方向，沿途一直迷路。第 7天由布拉格到石灰岩洞，

車程原本是2個小時，因司機迷路，花了3小時30分鐘才找到。最後一晚，司機又迷路找不到飯店，原本20分鐘的車程竟花了近2個小時，進飯店已晚上

10點鐘。

Q1：領隊失言，旅客可以求償嗎？

A1：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16條「領隊應帶領甲方出國旅遊，並為甲方辦理出入國境手續、交通、食宿、遊覽及其他完成旅遊所須之往返全程隨團服

務。」領隊的服務原則上從機場辦理出境、行李託運等手續開始，到返回原出發地，在行程中所有與旅遊契約有關的食宿交通住宿行程等，都在領隊的

服務範圍。但領隊失言惹來旅客不悅，如果沒有具體違約造成旅客受有損害時，旅客難以求償。

Q2：司機疏忽導致車輛故障或路況不熟耽誤時間，旅行社要負責嗎？

A2：旅行業管理規則第38條「綜合旅行業、甲種旅行業經營國人出國觀光團體旅遊，應慎選國外當地政府登記合格之旅行業，並應取得其承諾書或保證

文件，始可委託其接待或導遊。國外旅行業違約，致旅客權利受損者，國內招攬之旅行業應負賠償責任。」因此國外旅行社及其受僱人有違約造成旅客

權益受損時，國內出團旅行社要負賠償責任，司機是國外旅行社僱用的，是國內出團旅行社的履行輔助人，司機在履行旅遊契約中有故意或過失，造成

旅客權益受損時，旅行社要負同一責任。

Q3：因旅行社過失造成延誤行程，就浪費時間，要如何賠償？

A3：民法第514條之8「因可歸責於旅遊營業人之事由，致旅遊未依約定之旅程進行者，旅客就其時間之浪費，得按日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。但其每日

賠償金額，不得超過旅遊營業人所收旅遊費用總額每日平均之數額。」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24條「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，致延誤行程期間……延誤

行程時數在五小時以上未滿一日者，以一日計算。甲方受有其他損害，另得請求賠償。」因此旅行社對車輛故障及司機迷路，浪費時間5個小時，應賠

償一日團費。另外行程方面，皮爾森酒廠沒入內參觀，應計算這部分的費用（例如這景點佔一天的比例費用）退還旅客。

案例四：領隊擅自做主變更活動

阿麗和先生從事高科技行業，報名參加旅行社舉辦歐洲法瑞義蜜月旅行。飛機終於抵達巴黎，隨即展開參觀行程。由於時差關係，在晚上7點鐘吃完晚

餐後，有部分年長團員向領隊反應希望先回飯店休息，晚一點再出來看自費表演秀。領隊沒有詢問其他團員的意見，就將全團帶回飯店，但阿麗本來打

算利用晚餐後空檔去逛街購物，領隊卻問都不問就將全團帶回飯店休息，讓阿麗覺得很不受尊重，而且逛街計畫也泡湯。

原行程表安排晚上9點鐘自費看紅磨坊秀，後來領隊接洽的結果，紅磨坊門票買不到，領隊直接訂10點鐘麗都秀。當領隊向團員宣布紅磨坊秀改為麗都

秀時，團員一陣錯愕，嚷嚷著不去，這時領隊口氣很不好說：「票買了，錢也都付了，難道要我賠錢？」在這種情況下，團員很不情願的去看麗都秀，

表演結束後，覺得麗都秀不好看，因此對領隊擅自改訂的做法頗不以為然。

阿麗這趟是蜜月旅行，出發前就特別告知旅行社，房間要１大床，但抵達巴黎的第1天晚上，發現房間是２小床，馬上向領隊反應，並請領隊與台北公

司聯絡，處理往後幾天的房間問題。當時領隊告訴阿麗，這些飯店他很熟識，等抵達飯店後，他和飯店協調就可以。領隊自認可以處理，所以沒向台北

公司反應這件事，熟料接下來幾天住宿，因為飯店沒有多餘的１大床，阿麗和先生的房間仍是２小床。

Q1：有部份團員要求變更行程時，怎麼辦？

A1：民法第514條之5「旅遊營業人非有不得已之事由，不得變更旅遊內容（包含行程先後順序）。」如果有團員提議要更動，領隊一定要獲得全體團

員同意後才可變更，為了避免事後發生舉證的問題，領隊應以書面讓全體旅客簽名。領隊如未經全體團員同意而變更行程先後順序，還是有違約，旅行

社還是要負責任。

Q2：領隊自作主張決定自費行程，旅客可以拒絕嗎？

A2：旅客要求代訂紅磨坊表演秀門票，領隊在未徵詢團員的意見就擅自決定購買麗都秀，在這種情形下，旅客當然可以拒絕，所產生的損失要由領隊負

擔。通常領隊推銷自費看表演秀時，由於是否買得到門票無法確定，領隊應向團員說明清楚，萬一原來欲看的表演秀買不到門票，將另購其他表演秀門

票，並清楚告知二者的價格。

Q3：蜜月旅行安排２小床，旅行社有違約？

A3：旅行團安排住宿除非雙方另有約定，原則上是２人一室，旅行社只要提供雙人房，不管是２小床或１大床，都沒有違約的問題。但如出發前與旅客

另有約定是１大床，這部份屬雙方特別約定，旅行社如未能安排，還是有違反雙方特別約定，旅行社對旅客所造成的具體損害，要負責任（但通常沒有

什麼具體損害）。有些帶團經驗豐富的領隊，由於太過自信，自認與飯店熟捻，抵達飯店後再改房型一定沒問題，但最後往往出問題改不了，因此建議

領隊做事保守一點，遇到旅客房型有問題時，要及早通知公司或請國外接待社更改房型，萬一真的改不了，也可以早點告知旅客或尋求其他解決之道，

不要累積旅客的問題。

案例五：團員意見不合，大打出手

淑美和一群好友8人，報名參加旅行社舉辦九寨溝旅行團。行程第3天早上，約定8點30集合出發，但旅客中有一對夫妻遲到30分鐘，淑美等人開始抱

怨。這時這對夫妻剛好上車，看到淑美等人不悅的表情，就生氣耍脾氣說：「我們是來玩的，不是來看人臉色！」這時領隊未出聲。當天中午前往餐廳

途中，團員中有小孩在車上打翻香水，淑美的朋友對此香水過敏，鼻子不舒服，便向淑美抱怨該香水刺鼻難聞。不料當車子抵達餐廳時，該名媽媽衝過

來對著淑美二人咆哮：「有不爽的，到台北來找我啊！」雙方大打出手，領隊和地陪在旁邊也未出面，最後經雙方友人拉開，爭執才停止。

第5天行程表是安排去黃龍溝，領隊沒去過，而地陪誤認本團安排的是牟尼溝，因此在參觀完牟尼溝後，淑美對照帶去的書籍，發現和書上記載的黃龍

溝不一樣，向地陪查詢後才知道帶錯了。淑美等人堅持第6天行程一定要變動去黃龍溝，另外一組旅客則表示既然錯了就算了，雙方爭執不下。最後領

隊接受淑美的意見，全團一早趕去黃龍溝，淑美等8人沿途連走帶跑全程參觀完行程共花4個小時，另一組人和領隊地陪則在附近參觀等候。原訂下午3

點40分搭機由九黃機場到成都，後來因為遲到，機位被拉掉，只好包遊覽車摸黑趕到成都，雙方兩派人馬在車上又爭鬧不休。

Q1：團員間爭執打架，領隊有責任嗎？

A1：團員間因故起爭執，這無關乎旅遊契約的內容，與領隊地陪無關。如果團員間因打架而受傷，或爭吵而互罵，有可能造成傷害罪或毀謗妨害名譽

罪，受傷或受辱的一方可要求加害的團員負擔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責任。當然領隊為了行程的順利進行及團體的和諧，可以適時扮演和事佬的角色，但

一定要留意公平性，不然最後領隊往往不自覺加入戰局，衍生成領隊與團員的糾紛。

Q2：地陪走錯行程景點，未完成的行程，要不要補回去？

A2：地陪誤認行程，加上領隊事前也沒有與地陪確認，領隊與地陪都有過失。如果行程因此而取消，依照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22條「因可歸責於乙方

之事由，致未達成旅遊契約所定旅程、交通、食宿或遊覽項目等事宜時，甲方得請求乙方賠償各該差額二倍之違約金。」當然如果時間安排許可，領隊

可徵詢全體團員同意，更改往後幾天行程，試著挪出時間來參觀已遭取消的行程。但如果團員有人反對，或者時間不允許，或者行程無法在原地停留

時，領隊還是要按原訂後續行程進行，否則一耽擱，會導致往後行程大亂。



八、領隊及導遊服務案例分析

更新時間：2023/6/9 上午 07:03:19

案例一：領隊中途離隊

有一群有錢有閒的貴婦們，請旅行社安排泰普8天旅行團，出發當天，在機場時，領隊要求團員自己提行李辦理託運，這些貴婦們認為團費已包含領隊

小費，領隊就應該負責提行李，為什麼還要團員自己提行李？所以開始對領隊不滿。行程第5天晚上，領隊向大家收8天小費，這群貴婦數落領隊說：

「你是不是想錢想瘋了，這麼早就要收小費。」領隊覺得自己像個傭人被這群貴婦使喚著，心裏很不是滋味。

第6天早上，旅行團從曼谷搭機到普吉島，領隊幫這群貴婦辦完登機手續後，竟自行從曼谷機場購票回台灣，團員們上機後遍尋不著領隊，下機後才知

道領隊脫隊自行回台灣，後來普吉島的行程在導遊的帶領下，順利走完，返台後這群貴婦以領隊途中脫隊惡意遺棄團員，要求賠償5倍團費的違約金。

Q1：領隊於行程中先收齊小費，做法妥當嗎？

A1：給領隊、司機、導遊小費是國際禮儀，也是旅行團常見的現象，這些小費一般不含在團費中，由團員視領隊、司機、導遊的服務情形額外給付。不

是硬性規定，也沒有金額上的限制，通常是在行程結束前一天向團員收取。如果因使用不同地區的導遊及司機，必須於一段行程結束後給付小費時，可

向團員說明清楚後先收一部份小費，另一部份小費等行程結束前一天再收。如果於出發當天或行程第2天就向團員收取全額小費，於理不符。

Q2：領隊半途脫隊先行返國，是否有違約或違規？

A2：旅行業管理規則第36條規定，旅行社經營出國觀光團體旅遊業務，成行時每團均應派遣領隊全程隨團服務，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16條「領隊應

帶領甲方（即團員）出國旅遊，並為甲方辦理出入國境手續、交通、食宿、遊覽及其他完成旅遊所須之往返全程隨團服務。」領隊中途無故脫隊離團，

不但違反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16條，也違反旅行業管理規則，依照發展觀光條例裁罰標準附表三第65項規定，旅行社會被處罰新台幣1萬元之罰款，

依照同法附表七第20項規定，對脫隊離團的領隊會被處罰新台幣6千元至1萬5千元之罰款，如果有因此造成團員的損失，旅行社要負賠償責任。

Q3：領隊半途脫隊，是否構成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25條「故意棄置旅客於國外」，要賠償5倍團費的違約金？

A3：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25條「乙方（即旅行社）於旅遊途中，因故意棄置或留滯甲方時，除應負擔棄置或留滯期間甲方支出之食宿及其他必要費

用，按實計算退還甲方未完成旅程之費用，及由出發地至第一旅遊地與最後旅遊地返回之交通費用外，並應至少賠償依全部旅遊費用除以全部旅遊日數

乘以棄置或留滯日數後相同金額五倍之違約金。乙方於旅遊途中，因重大過失有前項棄置或留滯甲方情事時，乙方除應依前項規定負擔相關費用外，並

應賠償依前項規定計算之三倍違約金。」要構成這條契約的要件：1. 旅行社有故意或重大過失、2. 有棄置或留滯團員不顧之事實。上述案例雖然領隊途

中脫隊，是旅行社之重大過失，但後續行程、食宿、交通等，旅行社請當地接待社依約履行，因此並沒有造成棄置或留滯的情形，團員不能主張國外旅

遊定型化契約第25條「故意棄置旅客於國外」，要旅行社賠償5倍團費的違約金。但如因沒有領隊隨團服務造成旅客受有損害時，旅客還是可以請求損

害賠償的。

案例二：導遊扣留旅客證照

李先生陪著高齡80歲的老母親參加江南6日遊。第2天晚上，在十字路口李老太太不慎跌倒，當時由於沒有明顯外傷，所以就回飯店休息，沒跟領隊提

及。隔天早上全團遊覽無錫蠡園時，走了5分鐘後，李老太太膝蓋疼痛無法走路。李先生向領隊表示要帶母親就醫，但領隊表示接下來的行程是二站購

物點——珍珠及紫砂茶壺，一定要參加，否則每人要罰美金30元。如要安排就醫，必須走完shopping站後，利用其他旅遊點的參觀時間去就醫。李先

生無法認同領隊的說法，但領隊堅持要走完shopping站後，才帶李老太太就醫，經骨科醫生診斷，醫生判斷是膝蓋滑膜炎，並告訴李老太太絕對不能

再繼續走路太久，也不能爬上爬下，否則病情會更惡化。聽到醫生這麼一講，李先生頓時悲憤不已，因為旅行社堅持要走shopping站，讓母親上下爬

樓梯，傷勢才會那麼嚴重。

李先生對領隊及導遊很不滿，未給付領隊及地陪小費，行程結束當天在機場辦理劃位，導遊發登機證及護照、台胞證時，故意漏掉李先生，還告知李先

生其護照、台胞證遺失，李先生認為是導遊故意惡整他，現場與導遊起爭執，李先生找來大陸公安處理，導遊見瞄頭不對，趕緊將證件交還李先生。

Q1：旅行團中途脫隊要罰錢，是否合理？

A1：契約經雙方意思表示一致即成立，契約內容不可違背法律強制規定及公序良俗，約定內容才是有效的。正常旅行團，團員中途脫隊可以解釋為團員

放棄食宿及行程，不能要求旅行社退費。但旅行社因團員中途脫隊，要加收脫隊費用，因旅行業管理規則第22條「旅行業經營各項業務，應合理收費，

不得以不正當方法為不公平競爭之行為。」旅行社不能以購物佣金或促銷行程以外之活動所得彌補團費。同規則第49條『旅行業不得有下列行為：......十

一、向旅客收取中途離隊之離團費用，」一旦旅行業或領隊等人員違反此規定，依照發展觀光條例裁罰標準附表三第103項規定，旅行社會被處罰新台

幣3萬元之罰款。旅行社加收脫隊費用，違約又違法。

Q2：旅遊途中，團員生病或受傷，領隊能拒絕團員就醫的請求嗎？

A2：旅遊途中，團員生病或受傷，領隊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，儘速協助團員就醫（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30條），並請醫生開立診斷證明書，以

便返台後申請旅行業責任保險意外醫療給付，或團員本身的旅遊平安保險及人壽保險等理賠。領隊如拒絕或延遲團員就醫的請求，未盡善良管理人之協

助義務，造成團員的損害擴大時，旅行社與領隊負同一責任。

Q3：領隊導遊可否扣留旅客機票及證照？

A3：旅行業管理規則第37條「......六、除因代辦必要事項須臨時持有旅客證照外，非經旅客請求，不得以任何理由保管旅客證照。」因此旅遊途中，領

隊或導遊等毋須幫旅客保管證照，更不可假藉理由扣留旅客證照，違反時，依照發展觀光條例裁罰標準附表三第123項，旅行社會被處罰新台幣6千元，

領隊人員違規扣留旅客證照或機票者，依照發展觀光條例裁罰標準附表七第20項規定，領隊會被處罰新台幣6千元，情節重大者，處以新台幣1萬5千元

並得定期停業。本件糾紛雖然是導遊扣留旅客證照及機票，但領隊坐視不管，甚至讓旅客覺得領隊與導遊是一夥的，顯然領隊也未盡領隊職責。

案例三：領隊與司機相關問題

陳小姐參加旅行社奧捷10日旅行團。團體抵達維也納後，領隊請團員購買礦泉水，有團員見領隊座位上有好幾瓶礦泉水，便開口問：「可否先轉讓一

瓶？」沒想到領隊回答：「不行，我自己喝都不夠，怎能給你？」從行程第1天開始，領隊就時常提醒團員「小費我先幫您們墊了」，讓團員聽了很不

是滋味。

行程第4天安排由克倫洛夫前往皮爾森，途中有團員要上廁所，領隊回應卻是：「不是有提醒你們，早餐不要喝太多水？因為皮爾森酒廠有預定解說人

員，如大家上廁所會來不及，而且也沒上廁所的地方。」有位團員忍不住，請領隊找加油站上廁所，領隊勉強回應：「好吧！如果有看到加油站，讓你

一個人下去上廁所！」一路上團員看到許多加油站，但司機先生卻沒停車，領隊也沒有任何表示。

後來車子行駛在高速公路上卻突然熄火，原來是司機忘了加水，耽誤了2個小時，不僅錯過皮爾森酒廠解說，同時為了趕下一個行程，酒廠只下車照個

相就離開。第 5天以後的行程，旅行社更換另一台遊覽車，司機也換了，但這名司機完全搞不清楚方向，沿途一直迷路。第 7天由布拉格到石灰岩洞，

車程原本是2個小時，因司機迷路，花了3小時30分鐘才找到。最後一晚，司機又迷路找不到飯店，原本20分鐘的車程竟花了近2個小時，進飯店已晚上

10點鐘。

Q1：領隊失言，旅客可以求償嗎？

A1：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16條「領隊應帶領甲方出國旅遊，並為甲方辦理出入國境手續、交通、食宿、遊覽及其他完成旅遊所須之往返全程隨團服

務。」領隊的服務原則上從機場辦理出境、行李託運等手續開始，到返回原出發地，在行程中所有與旅遊契約有關的食宿交通住宿行程等，都在領隊的

服務範圍。但領隊失言惹來旅客不悅，如果沒有具體違約造成旅客受有損害時，旅客難以求償。

Q2：司機疏忽導致車輛故障或路況不熟耽誤時間，旅行社要負責嗎？

A2：旅行業管理規則第38條「綜合旅行業、甲種旅行業經營國人出國觀光團體旅遊，應慎選國外當地政府登記合格之旅行業，並應取得其承諾書或保證

文件，始可委託其接待或導遊。國外旅行業違約，致旅客權利受損者，國內招攬之旅行業應負賠償責任。」因此國外旅行社及其受僱人有違約造成旅客

權益受損時，國內出團旅行社要負賠償責任，司機是國外旅行社僱用的，是國內出團旅行社的履行輔助人，司機在履行旅遊契約中有故意或過失，造成

旅客權益受損時，旅行社要負同一責任。

Q3：因旅行社過失造成延誤行程，就浪費時間，要如何賠償？

A3：民法第514條之8「因可歸責於旅遊營業人之事由，致旅遊未依約定之旅程進行者，旅客就其時間之浪費，得按日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。但其每日

賠償金額，不得超過旅遊營業人所收旅遊費用總額每日平均之數額。」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24條「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，致延誤行程期間……延誤

行程時數在五小時以上未滿一日者，以一日計算。甲方受有其他損害，另得請求賠償。」因此旅行社對車輛故障及司機迷路，浪費時間5個小時，應賠

償一日團費。另外行程方面，皮爾森酒廠沒入內參觀，應計算這部分的費用（例如這景點佔一天的比例費用）退還旅客。

案例四：領隊擅自做主變更活動

阿麗和先生從事高科技行業，報名參加旅行社舉辦歐洲法瑞義蜜月旅行。飛機終於抵達巴黎，隨即展開參觀行程。由於時差關係，在晚上7點鐘吃完晚

餐後，有部分年長團員向領隊反應希望先回飯店休息，晚一點再出來看自費表演秀。領隊沒有詢問其他團員的意見，就將全團帶回飯店，但阿麗本來打

算利用晚餐後空檔去逛街購物，領隊卻問都不問就將全團帶回飯店休息，讓阿麗覺得很不受尊重，而且逛街計畫也泡湯。

原行程表安排晚上9點鐘自費看紅磨坊秀，後來領隊接洽的結果，紅磨坊門票買不到，領隊直接訂10點鐘麗都秀。當領隊向團員宣布紅磨坊秀改為麗都

秀時，團員一陣錯愕，嚷嚷著不去，這時領隊口氣很不好說：「票買了，錢也都付了，難道要我賠錢？」在這種情況下，團員很不情願的去看麗都秀，

表演結束後，覺得麗都秀不好看，因此對領隊擅自改訂的做法頗不以為然。

阿麗這趟是蜜月旅行，出發前就特別告知旅行社，房間要１大床，但抵達巴黎的第1天晚上，發現房間是２小床，馬上向領隊反應，並請領隊與台北公

司聯絡，處理往後幾天的房間問題。當時領隊告訴阿麗，這些飯店他很熟識，等抵達飯店後，他和飯店協調就可以。領隊自認可以處理，所以沒向台北

公司反應這件事，熟料接下來幾天住宿，因為飯店沒有多餘的１大床，阿麗和先生的房間仍是２小床。

Q1：有部份團員要求變更行程時，怎麼辦？

A1：民法第514條之5「旅遊營業人非有不得已之事由，不得變更旅遊內容（包含行程先後順序）。」如果有團員提議要更動，領隊一定要獲得全體團

員同意後才可變更，為了避免事後發生舉證的問題，領隊應以書面讓全體旅客簽名。領隊如未經全體團員同意而變更行程先後順序，還是有違約，旅行

社還是要負責任。

Q2：領隊自作主張決定自費行程，旅客可以拒絕嗎？

A2：旅客要求代訂紅磨坊表演秀門票，領隊在未徵詢團員的意見就擅自決定購買麗都秀，在這種情形下，旅客當然可以拒絕，所產生的損失要由領隊負

擔。通常領隊推銷自費看表演秀時，由於是否買得到門票無法確定，領隊應向團員說明清楚，萬一原來欲看的表演秀買不到門票，將另購其他表演秀門

票，並清楚告知二者的價格。

Q3：蜜月旅行安排２小床，旅行社有違約？

A3：旅行團安排住宿除非雙方另有約定，原則上是２人一室，旅行社只要提供雙人房，不管是２小床或１大床，都沒有違約的問題。但如出發前與旅客

另有約定是１大床，這部份屬雙方特別約定，旅行社如未能安排，還是有違反雙方特別約定，旅行社對旅客所造成的具體損害，要負責任（但通常沒有

什麼具體損害）。有些帶團經驗豐富的領隊，由於太過自信，自認與飯店熟捻，抵達飯店後再改房型一定沒問題，但最後往往出問題改不了，因此建議

領隊做事保守一點，遇到旅客房型有問題時，要及早通知公司或請國外接待社更改房型，萬一真的改不了，也可以早點告知旅客或尋求其他解決之道，

不要累積旅客的問題。

案例五：團員意見不合，大打出手

淑美和一群好友8人，報名參加旅行社舉辦九寨溝旅行團。行程第3天早上，約定8點30集合出發，但旅客中有一對夫妻遲到30分鐘，淑美等人開始抱

怨。這時這對夫妻剛好上車，看到淑美等人不悅的表情，就生氣耍脾氣說：「我們是來玩的，不是來看人臉色！」這時領隊未出聲。當天中午前往餐廳

途中，團員中有小孩在車上打翻香水，淑美的朋友對此香水過敏，鼻子不舒服，便向淑美抱怨該香水刺鼻難聞。不料當車子抵達餐廳時，該名媽媽衝過

來對著淑美二人咆哮：「有不爽的，到台北來找我啊！」雙方大打出手，領隊和地陪在旁邊也未出面，最後經雙方友人拉開，爭執才停止。

第5天行程表是安排去黃龍溝，領隊沒去過，而地陪誤認本團安排的是牟尼溝，因此在參觀完牟尼溝後，淑美對照帶去的書籍，發現和書上記載的黃龍

溝不一樣，向地陪查詢後才知道帶錯了。淑美等人堅持第6天行程一定要變動去黃龍溝，另外一組旅客則表示既然錯了就算了，雙方爭執不下。最後領

隊接受淑美的意見，全團一早趕去黃龍溝，淑美等8人沿途連走帶跑全程參觀完行程共花4個小時，另一組人和領隊地陪則在附近參觀等候。原訂下午3

點40分搭機由九黃機場到成都，後來因為遲到，機位被拉掉，只好包遊覽車摸黑趕到成都，雙方兩派人馬在車上又爭鬧不休。

Q1：團員間爭執打架，領隊有責任嗎？

A1：團員間因故起爭執，這無關乎旅遊契約的內容，與領隊地陪無關。如果團員間因打架而受傷，或爭吵而互罵，有可能造成傷害罪或毀謗妨害名譽

罪，受傷或受辱的一方可要求加害的團員負擔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責任。當然領隊為了行程的順利進行及團體的和諧，可以適時扮演和事佬的角色，但

一定要留意公平性，不然最後領隊往往不自覺加入戰局，衍生成領隊與團員的糾紛。

Q2：地陪走錯行程景點，未完成的行程，要不要補回去？

A2：地陪誤認行程，加上領隊事前也沒有與地陪確認，領隊與地陪都有過失。如果行程因此而取消，依照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22條「因可歸責於乙方

之事由，致未達成旅遊契約所定旅程、交通、食宿或遊覽項目等事宜時，甲方得請求乙方賠償各該差額二倍之違約金。」當然如果時間安排許可，領隊

可徵詢全體團員同意，更改往後幾天行程，試著挪出時間來參觀已遭取消的行程。但如果團員有人反對，或者時間不允許，或者行程無法在原地停留

時，領隊還是要按原訂後續行程進行，否則一耽擱，會導致往後行程大亂。


